关于做好2008~2009学年河海大学

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评定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《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评定办法》，现决定开展2008～2009学年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评定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对象

2007级硕士生、博士生

二、推荐名额
全校共40人，具体推荐名额见附件一。
三、评选要求
1、请各学院组织有关人员和2007级研究生认真学习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评定办法（河海校科教〔2008〕6号文）的有关内容，严格按照有关标准、办法等规定组织好初评工作。
2、请于二月二十八日前将申报表（含一份电子版）和有关辅助材料(加权平均成绩需盖章)报研究生工作部。
3、常州校区由常州校区学工部组织初评。

4、奖学金初评结果须在学院范围内公示。
附件一：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推荐名额分配表
附件二：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申报表










           党委研究生工作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二ОО九年二月十五日

附件一：


 

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

获奖名额分配表

	学   院
	名  额

	水文学院
	4

	水电学院、农业工程学院
	5



	交通学院
	3

	土木学院、材料工程学院
	7

	环境学院
	2

	电气学院
	2

	计信学院
	3

	商 学 院
	6

	公管学院、法学院
	4

	理 学 院
	1

	外语学院
	1

	常州校区
	2

	总    计
	40


附件二：

河海大学“中国银行优秀研究生奖学金”申报表
	姓 名
	
	所在学院
	
	专 业
	

	性 别
	
	导 师
	
	在学类别
	硕/博

	学 号
	
	联系电话
	
	中国银行卡号
	

	学位课程加权平均（附成绩单）
	

	综合表现
	

	学院意见
	

	学校意见


	


